
表13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农林水-G离岗基层老兽医补助

项目类型 其他特定目标类（部门职能类）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主管部门 东莞市大朗镇人民政府

用款单位 东莞市大朗镇人民政府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2 到期年度 2099

2026年预算金额(元) 100,000.00

总体绩效目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根据《东莞市农业农村局 东莞市财政局 东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印发＜东莞市离岗基层老
兽医补助工作方案＞的通知》（东农农〔2020〕30号）文件精神，需向我镇符合补助发放标准的离岗
基层老兽医发放补助资金，保障离岗基层老兽医生活水平。方案自2020年6月5日起施行。

2026年度目标

根据《东莞市农业农村局 东莞市财政局 东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印发＜东莞市离岗基层老
兽医补助工作方案＞的通知》（东农农〔2020〕30号）文件精神，需向我镇符合补助发放标准的离岗
基层老兽医发放补助资金。本年度完成我镇符合补助发放标准的离岗基层老兽医补助资金的发放工
作，解决其生活困难，保障其生活水平。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年度指标值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发放补助 100000 100000

社会成本指标

生态环境成本指
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离岗基层老兽医补助人数 105人 35人

质量指标 补助发放率 100% 100%

时效指标 补助发放完成时间 每年12月前 每年12月前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提高离岗基层老兽医的生活水平 良好 良好

生态效益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益对象满意情况 ≥90％ ≥90％


